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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丢 空 ／ 未 經認 可人 士 入 住 單 位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房 屋 署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調 查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到 訪 受 查 單 位 多

次，均 未能 遇 見 上訴 人 或 其他 人 士，遂 將 個 案轉 為 懷疑濫 用 公 屋個

案 作 深 入調 查 。  

 

由 2021年 5月 至 8月 ， 調 查 員 曾 於 不 同 時 段 突 擊 查 訪 受 查 單 位

17次，均 沒有 遇 見上 訴 人 或其 他 人士。在調 查 期間，單位 的 水 錶錄

得 147天「 零 」耗 水量。其 耗 電 量亦 低於 房 屋 署估 計 一般 1人 家 庭 的

平 均 每 日最 低 耗電量 。  

 

房 屋 署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， 上 訴 人 一 家 未 有 經 常 持 續 在 公 屋 單 位

居 住，違 反 租約 條款 第 I I (20)條 的 規定。房 委 會 於 2021年 11月 向 上 訴

人 發 出 遷出 通 知書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 身 體 欠 佳 及 行 動 不 便 而 暫 居 老 人 院 。 上 訴 人 子 女 均

在 澳 門 工作 及 居住。為 方 便照 顧，上 訴人 妻 子 與子 女 一起暫 居 澳 門。

其 後 因 受到 新 型冠狀 病 毒 病疫 情 的影響，他 們一 直 滯 留澳 門，無法

返 港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上 訴 人 一 家 在 調 查 期 間 違

反 租 約 條款 第 I I (20)條 的 規 定，他 們 沒有 經 常 持續 在 受查單 位

居 住 ， 所以 房 委會向 上 訴 人發 出 遷出通 知 書 是有 理 據的。  

 

(二 )  房 屋 署 報 告 內 提 出 的 證 據 非 常 明 顯 ， 雖 然 上 訴 人 有 長 期 在 港

記 錄 ， 但上 訴 人自 2017年 10月 至 2021年 9月 期 間， 除了 40多 天

外 出 居 住 ， 上 訴 人 在 其 餘 時 間 都 是 在 老 人 院 居 住 。 另 外 ， 上

訴 人 妻 子 及 子 女 ( 戶 籍 內 登 記 之 家 庭 成 員 ) 的 長 期 不 在 港 記

錄 ， 明 顯 證 明 他 們 沒 有 經 常 持 續 居 住 於 受 查 單 位 ， 他 們 對 公

屋 單 位 沒有 殷 切的住 屋 需 要及 另 有居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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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根 據 上 訴 人 妻 子 的 陳 述 ， 上 訴 人 子 女 在 澳 門 居 住 及 工 作 ， 上

訴 人 孫 兒 亦 在 澳 門 出 生 及 居 住 。 小 組 認 為 即 使 讓 上 訴 人 保 留

受 查 單 位 租 住 權 ， 上 訴 人 妻 子 仍 會 心 繫 澳 門 的 子 女 及 孫 兒 ，

因 此 上 訴 人 妻 子 經 常 留 在 澳 門 的 機 會 極 高 ， 故 對 上 訴 人 妻 子

會 視 受 查 單 位 為 恆 常 居 所 存 疑 。 另 外 ， 年 老 而 有 醫 療 需 要 的

上 訴 人 未 可 獨 居 於 受 查 單 位 ， 小 組 認 為 上 訴 人 入 住 有 較 優 質

院 舍  服 務的 老 人院更 可 獲 適切 護 理照顧 。  

 

(四 )  根 據 上 訴 人 夫 婦 的 陳 述 ， 上 訴 人 是 在 房 屋 署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

後 才 離 開老 人 院。即 使 在 2021年 10月至 2022年 4月，受 查單 位

的 耗 水 、 電 量 顯 示 單 位 有 被 住 用 ， 但 小 組 認 為 上 訴 人 夫 婦 此

舉 不 是 為了 住 屋需要 ， 他 們只 是 為了符 合 租 約條 款 的要求 。  

 

(五 )  上 訴 人 年 事 已 高 、 身 體 狀 況 欠 佳 及 行 動 不 便 。 雖 然 小 組 對 上

訴 人 的 情 況 深 表 同 情 ， 但 倘 若 小 組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對 有 必 要 公

平 分 配 既 寶 貴 又 有 限 的 公 屋 資 源 非 常 不 理 想 ， 這 亦 對 正 輪 候

公 屋 單 位 的 申 請 者 ， 特 別 是 對 有 類 同 上 訴 人 情 況 的 長 者 非 常

不 公 。  

 

(六 )  倘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受 查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

屋 署 可 安排 他 們入住 新 界 區的 臨 時收容 中 心 。  

 

(七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六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。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受 查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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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2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丢 空 ／ 未 經認 可人 士 入 住 單 位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房 屋 署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調 查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到 訪 受 查 單 位 多

次，均 未能 遇 見 上訴 人 或 其他 人 士，遂 將 個 案轉 為 懷疑濫 用 公 屋個

案 作 深 入調 查 。  

 

由 2021年 11月 至 2022年 4月，調 查員 曾於 不 同 時段 突 擊查訪 受

查 單 位 10次，均 沒有 遇 見 上訴 人 或其他 人 士。在調 查 期間，單 位 的

電 錶 讀 數只 有 輕微增 加 ， 水錶 讀 數完全 沒 有 錄得 增 幅。  

 

房 屋 署 調查 結 果顯示，上 訴 人未 有 經常 持 續 在公 屋 單位居 住，

違 反 租 約條 款 第 I I (20)條 的 規 定。房 委會 於 2022年 5月向 上訴 人 發 出

遷 出 通 知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 病 導 致 無 法 工 作 。 他 曾 在 香 港 的 醫 院 及 診 所 接 受 治

療，但 一 直未 能 控制 病 情，於是 他 回內 地 接 受中 醫 治療，其病 況 獲

得 改 善 ，因 此 上訴人 希 望 待其 病 患得到 根 治 後才 回 港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上 訴 人 在 調 查 期 間 違 反 租

約 條 款 第 I I (20)條的規 定，上 訴人 沒 有經 常 持 續在 受 查單位 居

住 ， 所 以房 委 會向上 訴 人 發出 遷 出通知 書 是 有理 據 的。  

 

(二 )  根 據 調 查 報 告 ， 上 訴 人 自 2020年 2月 離 港 至 2022年 8月 已 有 兩

年 半 時 間 沒 有 返 港 ， 上 訴 人 亦 沒 有 提 供 其 確 切 回 港 日 期 。 故

小 組 認 為 上 訴 人 對 受 查 單 位 沒 有 殷 切 的 住 屋 需 要 及 另 有 居

所 。  

 

(三 ) 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上 訴 人 到 內 地 治 病 的 理 由 未 可 充 分 支 持 他 兩 年

半 時 間 沒有 返 港及未 能 經 常持 續 在受查 單 位 居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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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倘 若 上 訴 人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受 查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

可 安 排 他入 住 新界區 的 臨 時收 容 中心。  

 

(五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四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。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受 查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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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3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丢 空 ／ 未 經認 可人 士 入 住 單 位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房 屋 署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調 查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到 訪 受 查 單 位 多

次，均 未能 遇 見 上訴 人 或 其他 人 士，遂 將 個 案轉 為 懷疑濫 用 公 屋個

案 作 深 入調 查 。  

 

由 2022年 5月 至 8月 ， 調 查 員 曾 於 不 同 時 段 突 擊 查 訪 受 查 單 位

16次，均 沒有 遇 見上 訴 人 或其 他 人士。在調 查 期間，單位 的 電 錶讀

數 只 有 輕微 增 加，水 錶 讀 數完 全 沒有錄 得 增 幅。  

 

房 屋 署 調查 結 果顯示，上 訴 人未 有 經常 持 續 在公 屋 單位居 住，

違 反 租 約條 款 第 I I (20)條 的 規 定。房 委會 於 2022年 8月向 上訴 人 發 出

遷 出 通 知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 (疫 情 )導 致 她 未 能 返 港 在 受 查

單 位 經 常持 續 居住。在 疫 情期 間，香港 特 區 政府 對 從海外 地 區 抵港

人 士 實 施入 境 防疫措 施，包 括疫 苗 接種 要 求 及於 指 定檢疫 酒 店 進行

強 制 檢 疫。上 訴 人認 為 所 涉及 的 酒店住 宿 費 用非 常 昂貴，及 由 於上

訴 人 選 擇不 接 種新冠 疫 苗，所以 她 不符 合 香 港特 區 政府實 施 的 疫苗

接 種 要 求， 一 直沒有 回 港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上 訴 人 在 調 查 期 間 違 反 租

約 條 款 第 I I (20)條的規 定，上 訴人 沒 有經 常 持 續在 受 查單位 居

住 ， 所 以房 委 會向上 訴 人 發出 遷 出通知 書 是 有理 據 的。  

 

(二 )  根 據 房 屋署 的 資料及 上 訴 人的 陳 述，上 訴 人 在 2019年 8月離 開

香 港 後，直 至 2022年 11月 才回 港。換言 之，上訴 人 已有 3年 多

時 間 沒 有 在 受 查 單 位 經 常 持 續 居 住 。 此 明 顯 證 明 上 訴 人 沒 有

以 受 查 單 位 作 為 恆 常 居 所 及 另 有 居 所 ， 她 對 公 屋 單 位 沒 有 住

屋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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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根 據 上 訴 人 的 陳 述 ， 她 未 可 盡 快 回 港 是 因 她 個 人 選 擇 不 接 種

新 冠 疫 苗 ， 以 致 她 未 能 符 合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對 從 海 外 地 區 抵 港

人 士 實 施 的 強 制 檢 疫 要 求 ， 故 她 亦 未 能 返 回 受 查 單 位 經 常 持

續 居 住。小組 對 上訴 人 不 接種 新 冠疫苗 的 個 人選 擇 不予置 評，

但 小 組 一 致 不 能 接 受 上 訴 人 的 個 人 選 擇 導 致 既 寶 貴 又 緊 絀 的

公 屋 資 源被 丟 空 3年 多 時 間。  

 

(四 ) 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倘 若 小 組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有 違 公 平 分 配 既 寶 貴 又

有 限 的 公 屋 資 源 的 原 則 ， 這 亦 對 苦 候 多 年 及 對 公 屋 有 殷 切 住

屋 需 要 的公 屋 申請者 非 常 不公 。  

 

(五 )  倘 若 上 訴 人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受 查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

可 安 排 她入 住 新界區 的 臨 時收 容 中心。  

 

(六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五 )點，為 了維 護 公 屋資 源 合 理分 配，須收 回

受 查 單 位 ， 再 編 配 給 社 會 上 更 有 住 屋 需 要 的 合 資 格 人 士 及 家

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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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4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丢 空 ／ 未 經認 可人 士 入 住 單 位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房 屋 署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分 組 調 查 員 在 不 同 時 段 到 訪 受 查 單 位 多

次，均 未能 遇 見 上訴 人 或 其他 人 士，遂 將 個 案轉 為 懷疑濫 用 公 屋個

案 作 深 入調 查 。  

 

由 2021年 11月 至 2022年 7月，調 查員 曾於 不 同 時段 突 擊查訪 受

查 單 位 24次，均 沒有 遇 見 上訴 人 或其他 人 士。在調 查 期間，受 查 單

位 的 水、電耗 用 量只 錄 得 間歇 性 極輕微 增 加，「 零」耗水、電 量 分

別 有 69天及 40天。  

 

房 屋 署 調查 結 果顯示，上 訴 人未 有 經常 持 續 在公 屋 單位居 住，

違 反 租 約條 款 第 I I (20)條 的 規 定。房 委會 於 2022年 8月向 上訴 人 發 出

遷 出 通 知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表 示 為 了 方 便 工 作 及 照 顧 家 人 ， 他 未 有 經 常 持 續 在 受

查 單 位 居住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上 訴 人 在 調 查 期 間 違 反 租

約 條 款 第 I I (20)條的規 定，上 訴人 沒 有經 常 持 續在 受 查單位 居

住 ， 所 以房 委 會向上 訴 人 發出 遷 出通知 書 是 有理 據 的。  

 

(二 )  雖 然 耗 水 、 電 量 記 錄 只 是 佐 證 ， 但 按 常 理 推 論 ， 一 般 人 對 水

有 一 定 的 基 本 需 求 。 如 單 位 有 被 恆 常 住 用 ， 耗 水 量 不 會 出 現

連 續 多 天「 零 」耗水 量 記 錄。自 遷出通 知 書 發出 後，上址 單 位

的 耗 水 、 電 量 仍 然 遠 低 於 房 屋 署 估 計 一 般 一 人 家 庭 的 平 均 每

日 耗 用 量。水 錶讀數 更 錄 得多 次 連續「 零 」耗 用 量。此 明顯 證

明 上 訴 人 即 使 收 到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他 仍 沒 有 返 回 受 查 單 位 經 常

持 續 居 住， 他 對公屋 單 位 沒有 殷 切住屋 需 要 及另 有 居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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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根 據 上 訴 人 的 陳 述 ， 為 了 方 便 工 作 及 照 顧 家 人 ， 上 訴 人 承 認

他 不 是 每 天 在 受 查 單 位 居 住 ， 他 會 不 時 暫 居 其 母 親 的 住 所 。

小 組 認 為 雖 然 上 訴 人 指 他 有 返 回 受 查 單 位 居 住 ， 但 上 訴 人 的

居 住 模 式未 可 視他有 以 受 查單 位 為其恆 常 居 所。  

 

(四 )  倘 若 上 訴 人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受 查 公 屋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

屋 署 可 安排 他 入住新 界 區 的臨 時 收容中 心 。  

 

(五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四 )點，考 慮公 屋 資 源既 珍 貴 又緊 絀，相對 苦

候 公 屋 多 年 、 居 住 環 境 惡 劣 及 有 迫 切 實 際 住 屋 需 要 的 公 屋 申

請 者 來 說， 小 組一致 認 為 此個 案 沒有酌 情 空 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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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5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欠 租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曾 於 2009年 2月 至 4月 期 間 慣 性 欠 租 ， 連 續 兩 個 月 將 當

月 租 金 拖欠 至 下一個 月 才 清還，被 房委 會 首 次發 出 遷出通 知 書。及

後，上 訴人 全 數清繳 所 有 欠租，並獲房 委 會 撤銷 有 關的遷 出 通 知書。

上 訴 人 於 2016年 及 2021年 因 慣 性 欠 租 問 題 分 別 3次 被 房 委 會 發 出 遷

出 通 知 書，由 於 上訴 人 每 次均 能 在房委 會 終 止其 租 住權前 清 繳 所有

欠 租，所 以房 委 會撤 銷 有 關的 遷 出通知 書。上 訴人 在 2021年 12月期

間 再 一 次慣 性 欠租，連 續 三個 月 拖 欠租 金 至 下一 個 月才清 繳，違反

了 租 約 的規 定，房委 會 遂 於 2022年 2月第 5次 向 上訴 人 發出 遷 出 通知

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經 濟 困難 導 致 拖 欠租 金 問題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資 料 ， 上 訴 人 沒 有 依 時 繳 交 租 金 ， 違

反 了 租 約 的 規 定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是 有

理 據 的 。  

 

(二 )  上 訴 人 已 多 次 因 欠 繳 租 金 而 收 到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。

就 欠 租 問 題 ， 房 屋 署 曾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警 告 ， 而 上 訴 人 亦 曾 承

諾 以 後 會 準 時 繳 交 租 金 。 就 是 次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上 訴 人 未 能

向 小 組 提 供 確 實 的 還 款 計 劃 ， 小 組 不 相 信 上 訴 人 在 可 見 的 將

來 能 繳 付積 欠 的租金 及 租 值補 償 金。  

 

(三 )  雖 然 上 訴 人 以 其 家 庭 背 景 及 經 濟 狀 況 作 為 上 訴 理 由 ， 但 基 於

公 共 房 屋 資 源 需 獲 得 合 理 分 配 下 ， 小 組 認 為 此 個 案 沒 有 足 夠

行 使 酌 情的 理 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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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6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欠 租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曾 於 2020年 10月 至 12月 期 間 慣 性 欠 租 ， 連 續 兩 個 月 將

當 月 租 金拖 欠 至下一 個 月 才清 還，被房 委 會 首次 發 出遷出 通 知 書。

及 後，上訴 人 全 數清 繳 所 有欠 租，並獲 房 委 會撤 銷 有關的 遷 出 通知

書 。 上 訴 人 於 2021年 及 2022年 因 慣 性 欠 租 問 題 分 別 4次 被 房 委 會 發

出 遷 出 通知 書，由於 上 訴 人每 次 均能在 房 委 會終 止 其租住 權 前 清繳

所 有 欠 租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撤 銷 有 關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。 上 訴 人 在 2022年 6

月 至 8月 期間 再 一次 慣 性 欠租，違 反了 租 約 的規 定，房委 會 遂 於 2022

年 8月 第 6次 向 上訴人 發 出 遷出 通 知書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開 工 不足導 致 拖 欠租 金 問題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資 料 ， 上 訴 人 沒 有 依 時 繳 交 租 金 ， 違

反 了 租 約 的 規 定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是 有

理 據 的 。  

 

(二 )  雖 然 上 訴 人 因 拖 欠 租 金 問 題 而 首 次 出 席 上 訴 聆 訊 會 議 ， 上 訴

人 亦 表 示他 已 找到新 工 作，及提 出 分期 攤 還 拖欠 租 金的方 案，

但 根 據 上 訴 人 有 多 次 慣 性 拖 欠 租 金 記 錄 及 違 背 依 時 繳 交 租 金

承 諾 ， 明 顯 可 見 即 使 上 訴 人 清 楚 明 白 拖 欠 租 金 的 嚴 重 結 果 ，

但 他 仍 然 完 全 漠 視 準 時 繳 交 租 金 是 承 租 人 的 基 本 責 任 ， 故 小

組 一 致 不 信 任 上 訴 人 不 會 再 拖 欠 租 金 ， 並 認 為 此 個 案 沒 有 充

分 理 由 行使 酌 情權。  

 

(三 )  倘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 可 安

排 他 們 入住 新 界區臨 時 收 容中 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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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7  

個 案 種 類  ： ｢富 戶 政 策 ｣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根 據「 富戶 政 策」，在 公 屋 居住 滿 十年的 住 戶，須 每 兩年進 行

一 次 申 報。如 住 戶擁 有 香 港住 宅 物業，或 家 庭入 息 超 逾現 行 公 屋入

息 限 額 5倍或 總 資產 淨 值 超逾 現 行公屋 入 息 限額 100倍，或 選 擇 不作

出 申 報（ 包括 沒 有按 要 求 填寫 申 報表或 提 供 所須 資 料 ），均須 遷 出

現 居 公 屋單 位 /不獲批 新 租 約。  

 

上 訴 人 被納 入「 富戶 政 策」2020年 度申 報 週 期。房屋 署處 理 上

訴 人 的 2020年 度 (4月 )申 報 表 時，發 現上 訴 人 妻子 未 有作出 申 報。經

調 查 後，善用 公 屋資 源 分 組透 過 土地註 冊 處 發現 上 訴人妻 子 由 2014

年 至 2021年 在 香港擁 有 私 人住 宅 物業。  

 

根 據 調 查 結 果 ， 上 訴 人 妻 子 在 香 港 擁 有 住 宅 物 業 ， 違 反 「 富

戶 政 策 」的 規 定，房 委 會 於 2021年 2月向 上 訴 人發 出 遷出通 知 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經 濟 困難無 力 遷 出現 居 單位。他對 公 屋有 住 屋需 要。

他 將 辦 理離 婚 手續刪 除 其 妻子 的 戶籍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由 於 上 訴人 的 妻子已 被 證 實擁 有 香港私 人 住 宅物 業，按照「 富

戶 政 策 」 規 定 ， 上 訴 人 一 家 須 遷 離 公 屋 單 位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根

據 「 富 戶政 策 」向上 訴 人 發出 的 遷出通 知 書 是有 理 據的。  

 

(二 )  根 據 上 訴 人 的 陳 述 ， 顯 示 上 訴 人 明 白 就 租 住 公 屋 事 宜 ， 他 須

要 履 行 租 約 條 款 及 遵 守 房 屋 政 策 。 小 組 不 相 信 上 訴 人 對 其 妻

子 在 香 港擁 有 住宅物 業 毫 不知 情 。  

 

(三 )  根 據 房 屋 署 的 資 料 ， 上 訴 人 妻 子 一 直 沒 有 在 入 息 及 資 產 申 報

表 內 填 報 她 自 2014年 擁 有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。 上 訴 人 妻 子 甚 至 在

2020年 度 (4月 )申 報 表 選 擇 不 作 出 申 報 。 這 顯 示 上 訴 人 妻 子 清

楚 明 白 擁 有 香 港 住 宅 物 業 的 租 戶 ( 包 括 其 家 庭 成 員 ) 是 違 反

「 富 戶 政策 」 的規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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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房 屋 署 在 2021年 2月向 上 訴 人發 出 遷出通 知 書，而 上訴 人夫 婦

在 2021年 4月 才向 區域 法 院 遞交「 共同申 請 書 」辦 理 離婚。這

顯 示 上 訴 人 夫 婦 是 因 房 屋 署 揭 發 上 訴 人 妻 子 在 香 港 擁 有 住 宅

物 業 才 辦 理 離 婚 手 續 ， 藉 此 符 合 「 富 戶 政 策 」 規 定 以 保 留 其

公 屋 租 住權 。  

 

(五 )  根 據 上 訴 人 的 陳 述 ， 上 訴 人 對 現 居 單 位 的 社 區 及 醫 療 服 務 的

依 賴 程 度 不 高 。 即 使 房 屋 署 安 排 上 訴 人 入 住 新 界 區 的 臨 時 收

容 中 心 ，對 上 訴人的 生 活 影響 不 大。  

 

(六 )  倘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

可 安 排 他們 入 住新界 區 的 臨時 收 容中心 。  

 

(七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六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空 間 。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公 屋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
  



15 

 

個 案 8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離 婚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根 據 房 委 會 「 公 屋 住 戶 離 婚 後 的 住 屋 安 排 政 策 」 ， 公 屋 家 庭

不 可 因 離婚 問 題而獲 得 分 配額 外 的公屋 資 源。戶主 夫 婦離 婚 後 須自

行 安 排 居所。若 雙方 未 能 達成 協 議，房 屋 署 通常 會 支持把 公 屋 租住

權 撥 歸 獲得 所 有子女 管 養 權的 一 方（倘 租 約 內並 無 其他認 可 住 客）；

或 包 括 所有 認 可住客（ 如 成 年子 女、父 母、姻 親等 ）的一 方；或（ 就

共 同 管 養權 個 案而言 ）獲 判 可與 子 女共 住 以 照顧 其 日常生 活 的 一方

（ 如 適 用）。離 婚後 沒 有 獲判 子 女管養 權 或 戶籍 內 沒有認 可 住 客選

擇 與 其 共住 的 單身一 方 須 遷離 公 屋單位 。  

 

上 訴 人 於 2020年 11月 正 式 辦 妥 離 婚 手 續 ， 法 庭 將 上 訴 人 兩 名

未 成 年 女兒 的 管養權 批 予 上訴 人 前妻。房 屋 署 已安 排 上訴 人 前 妻及

女 兒 遷 往另 一 公屋單 位 居 住。上 訴 人在 沒 有 獲法 庭 判予女 兒 管 養權

的 情 況 下，他 必 須遷 離 現 居單 位。上訴 人 拒 絕 遷 離 現居單 位，房 委

會 遂 於 2021年 8月 向上 訴 人 發出 遷 出通知 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 婚 姻 關 係 欠 佳 導 致 情 緒 不 安 及 精 神 恍 惚 情 況 。 他 不

接 受 遷 出現 居 單位。他 希 望上 訴 審 裁小 組 能 體恤 他 的情況，酌 情讓

他 可 繼 續租 住 現居單 位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根 據 「 公 屋 住 戶 離 婚 後 的 住 屋 安 排 」 政 策 ， 由 於 未 成 年 的 上

訴 人 女 兒 的 照 顧 及 管 束 權 判 歸 上 訴 人 前 妻 ， 而 上 訴 人 前 妻 子

及 女 兒 已獲 調 遷另一 公 屋 單位，所以上 訴 人 須遷 離 現居單 位。

為 避 免 涉 及 額 外 公 屋 資 源 處 理 離 婚 個 案 ， 房 委 會 向 上 訴 人 發

出 的 遷 出通 知 書是有 理 據 的。  

 

(二 )  小 組 信 納 房 屋 署 已 向 上 訴 人 作 書 面 及 會 面 形 式 解 釋 「 公 屋 住

戶 離 婚 後的 住 屋安排 」政 策，故上 訴人 是 知 悉此 政 策的內 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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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雖 然 上 訴 人 以 其 家 庭 背 景 及 經 濟 狀 況 作 為 上 訴 理 由 ， 但 小 組

同 意 房 屋 政 策 須 執 行 ， 並 認 為 此 個 案 沒 有 特 殊 原 因 及 行 使 酌

情 的 充 份理 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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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9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虛 假 陳 述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於 2013年 7月 透 過 公 屋 輪 候 冊 的 非 長 者 一 人 申 請 獲 編

配 公 屋 單 位 。 房 屋 署 於 2022年 5月 收 到 上 訴 人 增 加 戶 籍 申 請 書 及 相

關 證 明 文 件 。 證 明 文 件 顯 示 上 訴 人 於 2008年 11月 結 婚 ， 其 妻 子 於

2013年 3月 獲 得香 港居 留 權，但上 訴 人於 2011年 2月 填寫「申 請 人 聲

明 」及 於 2013年 7月填 寫「 入 住公 共 房屋 聲 明 」時均 沒 有如 實 申 報為

「 已 婚 」。若 上訴人 如 實 申報 婚 姻狀況，其 公 屋申 請 仍未 達 到 審查

階 段，並不 符 合 獲編 配 現 居單 位。上訴 人 因 虛報 資 料而獲 提 早 編配

公 屋 單 位 ， 涉 嫌 違 反 房 屋 條 例  (第 283章 )  第 26(1) (c)條 規 定 ， 房 委

會 於 2022年 7月向 上訴 人 發 出遷 出 通知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表 示 他 在 申 請 公 屋 期 間 與 妻 子 發 生 爭 執 ， 曾 一 度 想 離

婚，故 他沒 有 如 實填 寫 婚 姻狀 況 及將其 妻 子 加入 公 屋申請 表。上訴

人 亦 表 示因 其 學歷不 高 及 對法 律 不熟悉，他 不 知道 內 地婚 姻 狀 況亦

會 影 響 其公 屋 申請。倘 若 房委 會 收回公 屋 單 位，他 會失去 棲 身 居所。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倘 若 上 訴 人 在 填 報 「 申 請

人 聲 明 」及「 入住公 共 房 屋聲 明 」如實 申 報 他「 已 婚」的 婚 姻

狀 況 ， 房 屋 署 會 因 其 家 庭 狀 況 變 動 重 新 審 核 其 公 屋 申 請 ， 上

訴 人 是 不 會 獲 編 配 現 居 單 位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的 遷

出 通 知 書是 有 理據的 。  

 

(二 )  若 上 訴 人如 實 申報其 婚 姻 狀況，他 不會 在 2013年 7月獲 編配 現

居 單 位 。 換 言 之 ， 不 合 符 資 格 獲 編 配 現 居 公 屋 單 位 的 上 訴 人

已 享 用 公屋 資 源時間 長 達 9年多 之 久。  

 

(三 ) 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上 訴 人 對 其 提 供 不 正 確 資 料 而 獲 配 公 屋 單 位 沒

有 合 理 辯解。上訴人 絕 對 不可 以 自己的 狀 況，如 學 識水平 低，

作 為 推 卸 虛 報 資 料 的 理 由 。 上 訴 人 亦 未 可 提 供 有 力 的 理 由 說

服 小 組 須行 使 酌情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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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 作 出 虛 假 陳 述 屬 嚴 重 罪 行 。 上 訴 人 在 填 報 「 申 請 人 聲 明 」 及

「 入 住 公 共 房 屋 聲 明 」 時 是 有 責 任 細 閱 有 關 的 條 款 ， 及 須 對

其 已 簽 署 的 文 件 負 法 律 責 任 。 由 於 此 個 案 的 檢 控 期 已 過 ， 房

屋 署 未 可 向 上 訴 人 提 出 檢 控 ， 否 則 上 訴 人 理 應 接 受 法 律 的 制

裁 。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倘 若 在 此 個 案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會 開 下 一 個 很

壞 的 先 例 ， 房 屋 署 日 後 很 難 執 法 。 這 亦 對 有 迫 切 住 屋 需 要 的

誠 實 公 屋申 請 者非常 不 公 。  

 

(五 )  倘 若 上 訴 人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 可 安

排 他 入 住新 界 區的臨 時 收 容中 心 。  

 

(六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五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。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公 屋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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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0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虛 假 陳 述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與 兒 子 於 2019年 9月 透 過 一 般 公 屋 申 請 獲 編 配 現 居 單

位。上 訴 人兒 子 於「 入 住 公 共房 屋 聲明 」上 申 報其 妻 子未 有 一 同申

請 公 共 房屋 的 原因為「 配 偶 未獲 單 程證 來 港 」。及 後上訴 人 向 房屋

署 透 露 其 媳 婦 已 於 2019年 7月 獲 發 單 程 證 。 若 上 訴 人 如 實 申 報 其 媳

婦 獲 批 單程 證 來港，上 訴 人便 須 即 時加 入 其 媳婦 在 此公屋 申 請 上，

有 關 申 請將 由 2人家 庭 更 改為 3人 家庭；按 當 時的 公 屋輪 候 情 況，上

訴 人 的 公屋 申 請於當 時 應 未達 配 房階段。上 訴 人母 子 確實 因 虛 報資

料 而 獲 提 早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， 涉 嫌 違 反 房 屋 條 例  ( 第 283 章 )  第

26(1) (c )條 規 定。 房委 會 於 2022年 7月 向上 訴 人 發出 遷 出通知 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表 示 因 她 的 兒 子 工 作 繁 忙 ， 她 甚 少 與 兒 子 溝 通 ， 故 她

獲 編 配 單位 時 並 不清 楚 其 媳婦 已 獲取單 程 證 來港，她 並非 刻 意 隱瞞

事 實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小 組 一 致 信 納 房 屋 署 的 調 查 結 果 ， 倘 若 上 訴 人 在 其 「 入 住 公

共 房 屋 聲 明 」 如 實 申 報 其 媳 婦 已 獲 發 單 程 證 來 港 ， 房 屋 署 會

因 其 家 庭 狀 況 變 動 將 個 案 重 新 審 核 ， 而 上 訴 人 一 家 並 不 會 提

早 獲 編 配 現 居 單 位 ， 所 以 房 委 會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

是 有 理 據的 。  

 

(二 )  小 組 一 致 不 相 信 上 訴 人 的 陳 述 及 不 接 受 上 訴 人 以 「 疏 忽 」 作

推 搪 沒 有 如 實 申 報 其 媳 婦 已 獲 發 單 程 證 來 港 。 上 訴 人 在 填 報

申 請 表 /聲明 時 是有責 任 細 閱有 關 的 項目，並 須 如實 申 報其 資

料 ， 及 須對 其 簽署的 申 請 表 /聲 明 承擔法 律 責 任。  

 

(三 ) 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香 港 是 法 治 社 會 ， 如 果 不 是 建 基 於 誠 信 原 則 去

行 事，整個 法 治制度 會 面 臨崩 潰。作出 虛 假 陳述 屬 嚴重罪 行，

小 組 一 致 認 為 此 個 案 沒 有 酌 情 空 間 ， 否 則 立 下 很 壞 先 例 ， 房

屋 署 日 後 難 以 執 法 ， 及 對 誠 實 申 報 的 合 資 格 公 屋 申 請 人 構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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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公 。  

 

(四 )  倘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

可 安 排 他們 入 住新界 區 的 臨時 收 容中心 。  

 

(五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四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。為 了 維護公 屋 資 源公 平 合理分 配，須收 回 公屋單 位，

再 編 配 給社 會 上更有 住 屋 需要 的 合資格 人 士 及家 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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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1  

 

個 案 種 類  ： 屋 邨 管 理 扣分 制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於 2020年 12月 至 2021年 5月 被 發 現 在 公 屋 大 廈 升 降 機

內 吐 痰 ，總 計 扣分累 積 至 21分 。 上訴人 因 違 反「 屋 邨管理 扣 分 制 」

的 規 定，在兩 年 內被 扣 滿 16分，房 委會 於 2020年 7月向 上訴 人 發 出遷

出 通 知 書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因受 藥 物影響 而 於 公屋 大 廈升降 機 內 吐痰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上 訴 人 先後 3次 在公 屋 大 廈升 降 機內吐 痰，以 致在 兩 年內 累 計

被 扣 有 效分 數 達 21分，上 訴 人觸 犯「屋 邨 管 理扣 分 制 」 (「 扣

分 制 」 )是 不 爭的 事實，房委 會 有充 分理 據 向 上訴 人 發出遷 出

通 知 書 。  

 

(二 )  房 屋 署 曾 多 次 發 出 便 條 及 通 知 書 勸 喻 上 訴 人 切 勿 再 違 反 「 扣

分 制 」 ， 而 房 屋 署 職 員 亦 曾 與 上 訴 人 會 面 解 釋 「 扣 分 制 」 內

容，告 知他 違 反「扣 分 制 」的 後 果。因 此，上訴 人 應清楚 明 白

觸 犯 「 扣分 制 」的後 果 。  

 

(三 )  雖 然 上 訴 人 正 在 接 受 適 切 治 療 ， 但 他 的 吐 痰 行 為 仍 未 見 有 大

改 善 ， 繼 續 對 公 屋 居 民 造 成 公 共 衛 生 滋 擾 。 小 組 認 為 必 須 顧

及 居 民 的公 眾 利益。  

 

(四 )  倘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

可 安 排 他們 入 住新界 區 的 臨時 收 容中心 。  

 

(五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至 (四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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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2  

個 案 種 類  ： 藏 有 危 險 藥物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因 在 公 屋 單 位 內 管 有 危 險 藥 物 和 管 有 適 合 於 及 擬 用 作

吸 服 危 險 藥 物 的 器 具 ， 他 在 2018年 8月 被 區 域 法 院 裁 定 罪 名 成 立 及

判 監 13個月。由 於上 訴 人 使用 公 屋單位 作 違 法用 途，違反 租 約 條款

第 I I（ 11） 條 的 規 定 ， 房 委 會 於 2018年 12月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遷 出 通 知

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稱 他 對 其 犯 案 深 感 悔 意 及 已 改 過 自 新 。 他 沒 有 經 濟 能

力 應 付 私 人 住 宅 單 位 的 租 金 。 他 的 內 地 妻 兒 快 將 獲 單 程 證 來 港 定

居 ， 他 一家 對 公屋單 位 有 殷切 的 住屋需 要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上 訴 人 在 公 屋 單 位 內 管 有 危 險 藥 物 和 管 有 適 用 於 及 擬 用 作 吸

服 危 險 藥 物 的 器 具 ， 被 法 庭 定 罪 及 判 監 。 上 訴 人 確 實 違 反 租

約 條 款 第 I I (11)條的規 定，利用 公 屋 單位 作 違 法用 途，因此 房

委 會 向 上訴 人 發出遷 出 通 知書 是 有理據 的 。  

 

(二 )  公 屋 戶 籍 內 只 有 上 訴 人 ， 上 訴 人 現 時 有 工 作 及 有 一 定 的 經 濟

能 力 ， 因 此 小 組 認 為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， 對 上 訴 人 不 會 構 成 極

大 的 困 難。  

 

(三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及 (二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，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公 屋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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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3  

個 案 種 類  ： 藏 有 未 完 稅香 煙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上 訴 人 於 2021年 6月 被 香 港 海 關 發 現 身 上 攜 帶 4  800未 完 稅 香

煙 及 於 公屋 單 位搜獲 8 000枝 未完 稅 香煙 ， 觸 犯香 港 法例第 109章應

課 稅 品 條例 而 被起訴 ， 上 訴人 被 法院裁 定 有 罪並 判 處監禁 。  

 

上 訴 人 違反 租 約條款 第 I I (11)條 :  「 不得 利 用 或促 使 或容許 他

人 利 用 該樓 宇 作任何 違 法 或不 道 德用途 」的 規定，房 委會 遂 引 用香

港 法 例 第 283章房屋 條 例 第 19(1) (b )條規 定，於 2021年 8月向 上 訴 人發

出 遷 出 通知 書 。 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表 示 經 濟 拮 据 ， 其 子 女 沒 有 經 濟 能 力 照 顧 他 ， 他 只 依

靠 綜 合 社會 保 障援助 (綜 援 )支 撐生 活。他 是 長 期 病 患者。他 最 近 確

診 癌 症 ， 應 付 額 外 的 醫 療 及 藥 膳 開 支 對 其 經 濟 負 擔 無 疑 是 百 上 加

斤。他 誤信 朋 友 的說 話，鋌而 走 險 從事 販 賣 未完 稅 香煙活 動 以 幫補

生 計。上訴 人 表 示對 其 犯 罪感 非 常懊悔 及 他 已受 到 法律制 裁。他希

望 上 訴 審裁 小 組 考慮 他 年 事已 高、身體 狀 況 欠佳 及 行動不 便，酌情

讓 他 保 留公 屋 單位的 租 住 權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上 訴 人 在 公 屋 單 位 管 有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適 用 的 貨 品 (未 完 稅 香

煙 )， 違 反 香 港 法 例 第 109章 應 課 稅 品 條 例 第 17(1)條 及 一 併 閱

讀 的 第 46(3)條 ， 被 法 庭 定 罪 及 判 處 監 禁 。 上 訴 人 確 實 違 反 租

約 第 I I (11)條 款 的規定，利 用公 屋 單位作 違 法 用途，所以房 委

會 向 上 訴人 發 出的遷 出 通 知書 是 有理據 的 。  

 

(二 )  上 訴 人 年 事 已 高 、 身 體 狀 況 欠 佳 、 行 動 不 便 、 缺 乏 子 女 適 切

照 顧 及 經 濟 支 援 。 雖 然 小 組 對 上 訴 人 的 情 況 深 表 同 情 ， 並 認

為 上 訴 人 對 公 屋 單 位 有 殷 切 的 住 屋 需 要 ， 但 小 組 一 致 同 意 此

個 案 沒 有酌 情 空間。 理 由 如下 :  

 

( i )  上 訴 人 被 香 港 海 關 發 現 他 身 上 攜 帶 4 800未 完 稅 香 煙 及

於 公 屋 單位 搜 獲 8 000枝 未 完稅 香 煙。即 使 上 訴人 年 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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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 及 行 動不 便，上訴 人 仍 被法 庭 裁定有 罪 並 判處 監 禁，

顯 示 案 件比 較 嚴重。  

 

( i i )  作 為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上 訴 人 選 擇 販 賣 未 完 稅 香 煙 為 自 力

更 新 的 方法 是 非常錯 誤。另 外，相 對無 依 無 靠的 長 者而

言，上 訴 人仍 可 有子 女 給 予支 援，上訴 人 的 家庭 狀 況仍

不 算 最 差。  

 

( i i i )  倘 若 小 組在 此 個案行 使 酌 情權，會 開下 一 個 非常 壞 的先

例 及 削 弱政 府 打擊販 賣 未 完稅 香 煙罪行 的 阻 嚇作 用。從

執 行 房 屋 政 策 角 度 來 看 ， 除 引 致 房 屋 署 日 後 很 難 執 法

外，也 給 公眾，特別 是 公 屋居 民 傳達錯 誤 信 息，誤 以 為

利 用 公 屋單 位 作不法 活 動，如存 放 未完 稅 香 煙，租 戶 是

有 機 會 不被 終 止租約。這 亦 對 遵守 租約 條 款 的公 屋 租戶

及 正 輪 候公 屋 單位的 申 請 者非 常 不公平 。  

 

( iv )  為 確 保 寶貴 的 公屋資 源 得 以善 用，及在 充 分 考慮 整 體公

共 利 益 的情 況 下，小 組 一 致認 為 必須杜 絕 不 法人 士 利用

公 屋 資 源 作 非 法 用 途 謀 利 ， 故 看 不 到 此 個 案 有 酌 情 空

間 。  

 

(三 )  倘 若 上 訴 人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 署 可 安

排 他 入 住新 界 區的臨 時 收 容中 心 。  

 

(四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、 (二 )及 (三 )點 ， 小 組 一 致 認 為 此 個 案 缺 乏 行 使

酌 情 權 的理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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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案 14  

個 案 種 類  ： 賭 博  

裁 決   ： 確 認 遷 出 通知 書  

 

個 案 背 景  

 

在 2018年 9月，上 訴人 被 香 港警 方 發現在 居 住 的公 屋 單位內 營

辦 賭 場。因違 反《賭 博 條 例 》（ 本 港法 例 第 148章 ）第 5(a )條，上 訴

人 在 2018年 10月被法 庭 裁 定罪 名 成立，判 監 6星 期緩 刑 2年 及 罰 款港

幣 一 萬 元。由 於 上訴 人 使 用公 屋 單位作 違 法 用途，違 反租 約 條 款第

I I（ 11）條 的規 定，房 委會 於 2019年 1月 向 上 訴人 發 出遷出 通 知 書。 

 

上 訴 理 由  

 

上 訴 人 稱 他 是 傷 殘 人 士 及 依 靠 綜 援 過 活 ， 他 偶 爾 邀 約 朋 友 到

單 位 打 麻雀 牌 是其僅 有 的 娛樂。他 對其 犯 案 深感 悔 意和內 疚。他沒

有 經 濟 能力 負 應付私 人 住 宅單 位 的租金。倘 若房 屋 署 收回 單 位，他

將 會 無 家可 歸。倘若 房 屋 署安 排 他入住 新 界 區臨 時 收容中 心，他將

難 以 適 應新 的 社區環 境 。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的 決定  

 

上 訴 審 裁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確 認 房 委 會 發 出 的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裁 決

理 由 如 下：  

 

(一 )  上 訴 人 在法 院 承認控 罪，被裁 定 罪名成 立，判以 緩 刑及罰 款。

上 訴 人 確實 違 反租約 條 款 第 I I (11)條的規 定，利 用公 屋 單位 作

違 法 用 途，因 此 房委 會 向 上訴 人 發出遷 出 通 知書 是 有理據 的。 

 

(二 )  若 上 訴 人 一 家 因 房 屋 署 收 回 公 屋 單 位 而 導 致 無 家 可 歸 ， 房 屋

署 可 安 排他 們 入住新 界 區 的臨 時 收容中 心 。  

 

(三 )  就 上 述 第 (一 )及 (二 )點，小 組 一致 認 為此 個 案 缺乏 行 使酌情 權

的 理 據 ， 為 了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， 須 收 回 公 屋 單 位 ， 再

編 配 給 社會 上 更有住 屋 需 要的 合 資格人 士 及 家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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